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本科交流学生
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指导办法
（2022年6月修订版）
为了进一步促进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高质量发展，规范本科交流学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标准，确保国际交流学习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公平性与公正性，会计学院在《西南财经大学交流学生管理办法》、《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办法》的基础上特制定本指导办法。
一．课程认定
1. 通识教育基础课、大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以及准出课程（培养方案中专业准入准出标准中可查）是必修类课程，学生可在交流学校修读，但应与本专业培养计划中的课程名称、内容一致。如交流学校拟选课程名称存在明显差异，但课程内容有关联，须填写《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本科交流学生修读认定表》，并提供交流学校该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由我校开课学院课程组老师予以认定。如两门课程的内容相似度达到70%，可进入学分转换环节。
2. 专业方向课、通识教育核心课、自由选修课及跨专业选修课是选修类课程，学生在毕业时按照所在年级所在专业的培养方案完成各课程模块的总学分即可，如以上模块中包含准出课程，则准出课程按第1条办法进行课程认定。与专业相关的课程，方可转换为专业方向课学分。
3. 实践课须按照本年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如确有实践课程需进行认定，则按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4. 台湾地区高校交流，交流期间，每学期选课不得超过7门（其中自由选修课不得超过2门）；不计学分的课程如体育课不限；每学期经转换后的学分不得超过28学分。必修类课程、选修课程、实践课程的具体认定按照前述3条规则执行。
二、学分认定
1. 按比例转换。如交流学校同一专业课程总学分和单门课程学分与我校不一致，交流学校课程学分转成我校学分的折算比例公式为：我校毕业要求总学分÷交流学校毕业要求总学分。例如，我校毕业要求总学分为172学分，交流学校毕业要求总学分为130学分，则折算比例为：172÷130≈1.3；则交流学校一门4学分课程经折算后可转换为：4×1.3≈5学分。如按比例折算后，学分出现小数位，允许进行四舍五入。
课程学分折算后原则上不得超过我校对应课程的学分，且每门课折算学分最多不超过5分。交流学生进行学分转换时，须提供真实有效的交流学校毕业要求总学分证明。
2. 课程模块按学分合计转换。必修类课程必须一一对应，按培养方案中的要求全部修读。选修类课程按上述方法折算后，学分合计达到培养方案中各课程模块要求的总学分即可，无需完全对应课程门数。
3. 已经在我校获得学分的课程，如在交流学校重复修读，不可以进行学分转换。校内外所修总学分、自由选修课（含跨专业选修课）学分原则上不超过学生交流期间本专业教务处每学期选课通知规定的选课总学分上限，校内外所修各模块总学分原则上不超过学生交流期间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个课程模块的总学分上限。
三、成绩认定
1. 英国高校
交流学生在英国交流高校取得成绩后，应按照下表进行成绩转换。
	英国成绩
	80-100
	70-80
	65-70
	60-64
	50-59
	40–49
	0-39

	转换后成绩
	95
	90
	85
	80
	75
	65
	F


表1 英国高校成绩转换标准

2. 台湾地区高校
交流学生在交流学校取得成绩后，除须按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办法》中提供的“等级制成绩换算表”中“A+”类原则进行学分转换外，我院在进行成绩认定时，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交流前专业排名
	可转换“A+”课程
	

	前10%（含）
	不超过4门
	其余“A+”课程均认定为“A”

	前10%（不含）-30%（含）
	不超过3门
	

	前30%（不含）以后
	不超过2门
	


举例说明：会计学（双语实验班）总人数100人，学生进行交流前的加权平均成绩排名为第10名，在交流学校取得的成绩为：“A+”5门，“A”1门，“A-”1门。则成绩认定时，4门“A+”的课程转为95分，剩余1门 “A+”的课程则可认定为“A”，92分；其余课程则如实对应转换。
3. 其它国家地区高校
按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交流学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办法》执行。
4. 除上述要求外，我院在转换成绩时按以下规定执行：
赴全球QS排名前100名高校或专业的交换生，返校成绩按照在外校获得成绩比例1:1.1换算，且最高不超过95分；
赴全球QS排名101-600名高校或专业的交换生，返校成绩按照在外校获得成绩比例1:1如实登录，且最高不超过95分；
赴全球QS排名600名之外高校或专业的交换生，返校成绩按照在外校获得成绩比例1:0.9换算。

四、办理流程
1. 系统申请
（一）学生交流期满返校后在交流生管理系统（http://jhs.swufe.edu.cn）填写交流学习返校申请，返校申请通过后方可申请学分认定。
（二）学生在交流生管理系统（http://jhs.swufe.edu.cn）填写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信息，确定学分转换比例，并上传交流项目承办单位公章的交流学校正式成绩单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转换课程的学时、学分及成绩请参考各自专业的培养方案和《西南财经大学本科交流学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办法》《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本科交流学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指导办法》。
2. 材料审核
（一）交流学校成绩单原件。交流学生须提交加盖了交流项目承办单位公章的交流学校正式成绩单原件。
（二）《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本科交流学生修读认定表》。交流学生如需认定课程名称与我校有差异的必修类课程或准出课程，须提交由开课学院课程组老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会计学院本科交流学生修读认定表》原件。
（三）以上材料提交到交流生管理系统（http://jhs.swufe.edu.cn）后，须线下向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提交原件以审核材料真实性。如未提供材料或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规范，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将不予处理。
3. 课程补修
[bookmark: _GoBack]如交流学生完成课程认定及成绩转换后仍需补修课程，则该生应于新学期开学后第一周或第二周注册本专业课程或通过跨专业选课补修课程。
4. 本指导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负责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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